合作协议
（仅供参考，以最终签订的协议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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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陵水农投海洋水产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冯义韬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乙方：【】
法定代表人：【】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本协议由双方依据平等、自愿、公平及诚信原则，经友好协商订立。本协议旨在明确合作项目中双方的权利、义务与责任，确保合作高效推进并达成共同目标。双方承诺秉持互利共赢理念，共同投入资源、共享成果，并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及行业标准，确保合作合法合规。
甲方陵水农投海洋水产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2023年4月，注册资本5000万元，作为陵水黎族自治县生态发展投资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以推动渔业转型升级、发展高附加值水产养殖为核心目标，建设陵水湾海洋牧场，助力陵水打造海洋经济新增长点。
海域：甲方共拥有养殖用海海域467.5758公顷，其中投礁立体用海31.25公顷，管护海域5.4004公顷。
重力式深水网箱：已投放15口，周长90米圆形网箱14口，方型周长48米方形一口。
半潜式桁架网箱：在建1座，箱体为周长272米长方体钢结构，养殖水体6万m³；配建多功能活动室2间、餐厅2间、厨房1间、洗衣间1间、休息间7间、杂物间1间、冻库1间。
人工鱼礁：规划在海底投放养护型人工鱼礁约5万空方，立体式用海面积31.25公顷，创建国家级海洋牧场，修复和改善海洋生态环境，为各类海洋生物提供栖息、繁殖和索饵场所。
珊瑚礁育苗基地：海底投放珊瑚礁苗圃400座，用海面积5.4004公顷，培育珊瑚礁苗5万株。
乙方【】

一、合作目标
充分挖掘海洋牧场的市场潜力，培育区域海洋渔业良好生态，打造海洋生态旅游新场景，孵化海洋休闲体验产业链，合作开发包括海上观光、垂钓、渔家体验、海上游乐等在内的多种休闲渔业旅游项目。打造具有特色的海洋旅游品牌，提升海洋牧场的综合经济效益。
2、 合作内容
鉴于甲方拥有陵水县陵水湾休闲渔业综合体项目的养殖水域使用权，愿意将开展经营海洋休闲旅游项目特许经营权唯一授权给乙方（甲方自身不再另行开发此类海洋休闲旅游项目）；乙方愿意付费在甲方的水域内开展海洋休闲旅游项目，并提供项目所需船只及专业运营人员，通过推广引流，促进甲方养殖渔业销售。
双方充分整合各自资源优势，为该项目的建设和发展提供有力保障。共同制定市场推广策略，利用双方市场渠道和营销网络，加大深水养殖、海洋牧场和海钓体验项目的宣传推广力度。积极开拓国内外市场，提高本项目知名度和市场份额。
3、 合作时间
根据海洋牧场建设要求，结合海洋生态特点，为确保建设运营一体化，提高效率，双方从项目建设到项目运营测试、环境修复、生态孵化、培育繁殖、运营开发的全周期开展合作。合作时间暂定10年，以双方签订《项目交付确认书》载明的时间为起始时间，合作时间每满3年，30个自然日内双方重新议订本合同第四条第4、5、6、7款所载费用标准。
4、 合作海域范围、模式及费用支付方式
1. 在本次合作所处海域开展的海洋生态休闲体验项目运营，均需在不影响甲方日常渔业生产经营的基础上开展。双方在正式合作后的前6个月共同配合完成项目运营测试，甲方不收取乙方任何费用。
2. 甲方负责提供海域范围内的半潜式桁架网箱及配套设施、珊瑚礁育苗基地及人工鱼礁等甲方管理范围内的养殖用海海域面积467.5758公顷，许可乙方船舶行驶、海上观光、开展休闲娱乐、海钓等体验项目使用。
3. 针对甲方以网箱投放鱼苗养殖形式的渔业资源，按照实际使用“称斤”核算，甲乙双方按70% : 30%的比例进行分配，甲方负责游客所钓鱼的核重及收银，记账月结，双方书面确认后，由甲方在次月10日前支付给乙方。
4. 甲方提供半潜式桁架网箱渔排和渔排上的全部构筑物及以半潜式桁架网箱渔排为中心，周边半径200米海域面积（详见附件海域面积图）给乙方用于开展海上休闲娱乐项目及旅游配套服务使用，乙方按每年人民币拾万元整（RMB：100,000.00元）支付固定使用费用。
5. 甲方依据登上半潜式桁架网箱渔排的“游客人数”，按每人20元的标准，记账月结，双方书面确认后，由乙方在次月10日前支付给甲方。
6. 双方本次合作范围内的海域，由甲方负责该海域的围合与巡检等管理工作，依据乙方组织参与海钓的“体验人数”，按每人20元的标准，记账月结，双方书面确认后，由乙方在次月10日前支付给甲方。
7. 以上乙方支付的费用包含乙方船舶的停靠费及甲方提供给乙方使用的海上配套房屋。其乙方使用的公共洗手间使用费，物业费、水电等能耗费用、生活垃圾及洗手间清理清运费等相关所有费用由乙方承担；甲方负责建设提供用水、用电、排污等配套设施设备并负责维保维修。
8. 双方因履行本协议而产生的各项税费，由双方各自承担。任何一方均应就其取得的收入自行向其主管税务机关申报并缴纳税款。
5、 甲方的权利与义务
1. 甲方负责海域范围内的项目建设、育苗投放及日常维护，确保场地规划和建设合法合规，项目维护人员充足。
2. [bookmark: auto_fouce_16]甲方保证乙方为陵水县陵水湾休闲渔业综合体项目唯一合作经营方。并确保乙方运营工作的正常开展，不得对乙方合法合规使用该项目经营进行干扰或妨碍。
3. 甲方需提供工作人员完成养殖渔业的称重和进入海洋牧场的人员核算工作，并安排专人与乙方及时进行数据核对和确认。
4. 甲方需保证养殖区域内的渔业资源丰富，鱼类质量良好，满足乙方运营需求。
5. 甲方应协助乙方办理经营过程中的相关手续，包括但不限于工商登记、特种行业许可、卫生许可等证照办理，并且支持乙方开展市场经营活动。
6、 乙方的权利与义务
1. [bookmark: auto_fouce_18]乙方负责提供本项目运营所需船舶、线下服务网点、运营人员及日常运营管理，并确保运营服务质量。
2. 乙方确保运营过程中，不影响甲方日常的渔业生产工作，并严格遵守甲方和或其物业公司管理方面的规定。
3. 乙方需提供工作人员完成养殖渔业的收费和海洋牧场购票的收费工作，并及时与甲方进行数据核对和确认。
4. 乙方确保组织的体验活动安排有序，满足甲方安全管理规定。
5. 乙方应按照国家法律要求提供设备登记/备案材料，并确保该等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取得相关经营资质和许可。
7、 违约条款
1. 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均应承担违约责任。协议能够履行的，应当继续履行；如不能履行的，违约方赔偿守约方因履行该协议而遭受的全部损失。
2. 若一方迟延履行，每迟延一日，应向守约方支付本合同第四条3.2款规定的固定使用费金额千分之二的违约金。
3. 若一方违约导致协议目的无法实现，守约方有权解除本协议，并要求违约方支付违约金人民币贰拾万元整（RMB:200，000.00元)。
8、 法律适用与争议解决
1. 本合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2. 双方履行本合同过程中若发生争议，可协商解决；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均可提交本合同项目下场地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诉讼解决。
9、 [bookmark: auto_fouce_25]其他
1. 本合同未尽事宜，经双方协商一致，可另行签订补充协议明确。
2. [bookmark: auto_fouce_27]本合同附件作为合同的组成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3. 本合同壹式肆份，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签字并盖公章之日起生效；双方各执贰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为双方签署页）
甲方（盖章）：陵水农投海洋水产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乙  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
年   月   日
